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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录 6 

 

第十九章 电子商务 

 

第一条 定义 

就本章而言： 

数字证书是指为确立一方的身份而发出或以其他方式

链接到电子通信或交易一方的电子文档或文件； 

电子认证是指为了确定陈述或要求的可靠性置信水平

对电子陈述或要求进行验证或测试的过程； 

电子签名是指数据消息中以电子形式所含、所附或与之

在逻辑上相关的数据，用于识别数据消息签名人身份，并表

明签名人认可数据消息的内容； 

电子版文件是指以一方规定的电子格式所发送的文件，

包括通过传真发送的文件；  

个人信息是指个人相关信息，根据这些信息，可明显识

别或可合理确定其身份； 

贸易管理文件是指由一方签发或控制的、进口商或出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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商必须就货物的进出口填写的表格； 

UNCITRAL是指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； 

非应邀商业电子消息是指在未经接收者同意，包括已明

确拒绝或撤回同意的情况下，利用互联网传输服务或其他电

信服务，出于商业或营销目的向某一电子地址所发送的电子

消息。157 

 

第二条 目标 

一、双方认识到电子商务带来的经济增长和机遇、消除

电子商务应用和发展障碍的重要性以及相关世贸组织规则

的适用性。 

二、本章的目的是推动双方之间的电子商务合作，带来

经济和社会效益。 

三、双方应努力确保通过电子商务进行的双边贸易所受

的限制不超过其他形式的贸易。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715 就新西兰而言，“电子消息”不应包括语音通话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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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条 范围 

本章应适用于一方所采取或维持的会对电子商务带来

影响的措施。 

 

第四条 关税 

一、双方应维持其现有不对双方之间电子传输征收关税

的做法。 

二、第一款所指做法与 2017 年 12 月 13 日世贸组织部

长会议关于电子商务工作计划的部长决定（WT/MIN(17)/65）

保持一致。 

三、双方可根据《关于电子商务的工作计划》框架里电

子传输关税的世贸组织部长决定的任何进一步成果，对第一

款所指的做法进行调整。 

四、如世贸组织部长级会议就《关于电子商务的工作计

划》达成进一步成果，双方应重新审议本条款。 

五、为进一步明确，第一款不应妨碍一方对电子传输征

收税款或收取其他费用，只要上述税款或其他费用是以与本

协定保持一致的方式征收或收取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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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条 透明度 

一、双方应尽可能快地发布，或者在不能尽快发布的情

况下，以其他方式公开发布所有与本章实施相关或会影响本

章实施的普遍适用的相关措施。 

二、若一方请求另一方提供其所采取的与本章实施相关

或会影响本章实施的任何普遍适用措施的具体信息，则另一

方应尽可能快地对此请求作出回应。 

 

第六条 国内监管框架 

一、双方应在考虑《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电子商务

示范法》（1996）并酌情考虑其他相关国际标准的情况下，

维持关于电子交易的国内监管框架。 

二、双方应： 

（一）尽量减轻电子商务的监管负担； 

（二）确保监管框架支持以行业为主导的电子商务发展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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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七条 电子认证、电子签名和数字证书 

一、一方不得仅以签名属于电子签名为由而否认签名的

法律效力，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情况除外。 

二、考虑到电子认证的国际规范，一方应： 

（一）允许电子交易参与者就自己的电子交易确定相应

的认证技术和实施模式； 

（二）不限制对用于电子交易的电子认证技术和实施模

式的承认； 

（三）允许电子交易参与者有机会证明其电子交易在认

证方面符合其国内法律法规。 

三、尽管有第二款之规定，一方仍可要求对于某一特定

类别的电子交易，其电子认证方法应符合某些实施标准，或

者经其国内法律法规认可的权威机构认证。 

四、双方应努力实现对数字证书和电子签名的相互承认。 

五、双方应鼓励商业部门使用数字证书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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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八条 在线消费者保护 

一、双方认识到采取和维持透明且有效的消费者保护措

施对电子商务的重要性。 

二、在第二十一章（竞争政策）第九条基础上，一方应

尽可能采取或维持法律法规为使用电子商务的消费者提供

保护，保护水平至少相当于根据各自法律、法规和政策为其

他商业形式的消费者提供的保护。 

三、双方应公布其向电子商务用户提供的消费者保护方

面的信息，包括以下各项内容： 

（一）消费者如何寻求救济措施； 

（二）企业如何才能符合所有国内法律要求。 

四、双方应鼓励法人（如电子商务平台）通过互联网等

方式公布其关于消费者保护的政策和程序。 

 

第九条 在线个人信息保护 

一、双方应采用或维持法律框架，确保电子商务用户的

个人信息得到保护。 

二、在制定各自保护个人信息的法律框架时，双方应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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虑相关国际组织或机构的国际标准、原则、准则和基准。 

三、双方应及时公布其向电子商务用户提供的个人信息

保护方面的信息，包括内容： 

（一）个人如何寻求救济措施； 

（二）企业如何才能遵守所有国内法律要求。 

四、双方应鼓励法人（如电子商务平台运营商）通过互

联网等方式公布其有关个人信息保护的政策和程序。 

五、双方应尽可能通力合作，保护对方传送的个人信息。 

 

第十条 无纸化贸易 

一、除下列情况外，双方应接受电子版本的贸易管理文

件与其纸质版本具有同等法律效力： 

（一）该方国内或国际法律另有要求； 

（二）这种做法会降低贸易管理过程的效率。 

二、双方应在双边和国际论坛上开展合作，以加强对电

子版贸易管理文件的接受度。 

三、在制定关于使用无纸化贸易的倡议时，双方应尽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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将国际组织商定的方法纳入考虑。 

四、双方应努力将贸易管理文件以电子形式公开。 

 

第十一条 非应邀的商业电子消息 

一、双方应就非应邀的商业电子消息采取或维持适当措

施，这类措施： 

（一）要求非应邀商业电子消息的提供商向接收者提供

便利，允许接收者屏蔽此类消息； 

（二）按照国内法律法规，要求取得接收者接收商业电

子消息的同意；或者 

（三）须尽量减少非应邀的商业电子消息。 

二、对未依照第一款采取、维持或实施相应措施的未经

请求商业电子消息提供商，双方应根据国内法律向其进行追

索。 

三、在关乎共同利益的适当情况下，双方应努力合作，

对非应邀的商业电子消息进行监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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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二条 电子商务合作 

一、双方认识到现有电子商务合作协议的重要性。 

二、双方应鼓励进一步开展合作活动，促进电子商务发

展，包括可以提高电子商务效力和效率的活动。 

三、第二款所述的合作活动可包括： 

（一）分享有关贸易便利化、在线消费者保护和任何未

来在可追溯性倡议发展方面的信息； 

（二）分享有关监控框架的信息，包括有关跨境信息流

动和跨境电子商务货物贸易发展方面的信息； 

（三）促进中小企业参与电子商务贸易，包括破除中小

企业在开展电子商务方面所遇到的障碍； 

（四）鼓励并分享有关发展电子商务争端解决机制方面

的信息； 

（五）双方可共同确定的其他活动。 

四、双方应努力在现有国际合作机制的基础上开展多种

合作，但并不重复这些合作。 

五、双方应在区域和多边论坛上合作，促进电子商务的

发展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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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三条 网络安全 

双方认识到以下领域的重要性： 

（一）增强各自负责应对计算机安全事件主管机构的处

置能力； 

（二）运用现有协作机制，就网络安全相关事宜开展合

作。 

 

第十四条 磋商 

一、双方应为本章实施指定一个或多个联系点，并向对

方提供此类联系点的详细信息。双方应当将联系点详细信息

的修改情况及时通知对方。 

二、一方可随时请求与另一方就与本章的实施有关的任

何事宜进行磋商。此类磋商应通过相关联系点在请求后 45

天内进行，除非双方另有决定。 

三、如磋商未能解决相关事宜，请求的一方可提交自贸

区联合委员会进行审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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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五条 不适用争端解决 

对于本章下产生的任何事项，任何一方不得诉诸本协定

第十六章（争端解决）。 

  


